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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引资差旅费审核报销管理办法

为了支持招商引资活动开展，进一步规范我中心招商引资活动差旅费管理，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的通知》（长纪办〔2021〕48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差旅费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等事项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长财行〔2021〕10号）及区关于党政机关公务活动接待从简的规定精神，结合我中心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  本办法所称招商引资活动，是指与招商引资、投资贸易促进有关的推介会、对接会、洽谈会、发布会、论坛、展会等经贸活动，以及招商考察、项目对接、客商拜访等境内外团组商务接待等活动。
第二条   招商引资接待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：交通费、住宿费、日常伙食费、翻译费、招商宴请费、宣传品费等招商公务支出。
第三条  交通费、住宿费、商务接待等标准执行市、区财政部门规定。
第四条  招商引资商务接待实行接待清单制度。安排商务接待活动前，出差或接待需出具邀请函或考察函，函包括来访团组的单位、姓名、职务、人数和活动项目、日期、场所等内容。不能提供公函的需专项说明并由单位领导审批方可报销。
第五条  报销资料需包括以下内容:考察函、票据、菜单等相关手续。
第六条  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。严格执行活动接待预算、标准及金额，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，不得挪用、截留、侵占活动接待经费。要加强对本单位接待活动的内部审批管理工作，控制好本单位招商引资接待经费预算和规模，分管财务领导、财务人员等要对接待费用报销进行审核把关，确保票据来源合法，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合规。要建立追踪问效机制，对于违反规定的开支项目和超过开支标准的费用，不予报销。
第七条  本办法于2022年10月10日实施。


